关于做好2018年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
和教育事业统计年报的填报工作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教学系部：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18年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8〕88号）和《2018年自治区教育事业统计年报布置会议的通知》（新教发办【2018】5号）的要求，为做好我院2018年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和教育事业统计年报的填报工作，确保我院数据采集和上报按时按质完成，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1、按照《学院2018年状态数据采集工作任务分解表》和《教育事业统计年报任务分解表》分解任务到具体单位，其中责任部门信息员负责数据采集填报工作，部门负责人负责审核工作。
2、各单位按照分解的任务和完成时间要求开展数据采集与审核工作。
3、学院计财处具体负责2018年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和教育事业统计年报的汇总上报工作。对各责任部门上报的数据，做初步审查后，报学院领导审定，必须在教育部规定时间内完成数据上传工作的。
二、工作安排
1、数据模板准备及任务分配在2018年9月11日完成。
2、工作任务完成时间节点。因网络数据采集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逐层推进工作方式，必须严格按时间节点完成。
（1）数据平台按照平台任务发布时间完成。数据源数据要求9月20完成，其他数据要求10月10完成。
（2）教育报表初稿在10月1日前完成（学生数据除外），审核稿在10月15日前完成。学生数据要在10月20日前完成。
3、各相关单位于10月15日前按要求完成数据的采集填报和审核工作。计财处于10月20日前完成全院数据的规范性及逻辑性审核、分析，报院领导审核后上报自治区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
   4、各单位完成数据采集和审核后提交计财处审核通过后，填写《克
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数据平台填报部门审核表》（附件1），并上交纸质版数据源表。
三、任务分配：（附件2、附件3）
四、工作要求
1、认真组织学习，把握数据内涵，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各单位要确保采集数据的准确性、规范性、真实性，力争采集数据可以溯源。
2、坚持原则，坚持数据原始真实与关联度相结合。采集的数据既要保证真实反映学校教学基本状态，又要保证数据之间的逻辑性与一致性，为学校发展规划的决策和各项工作的改进提供依据。
3、高度重视，落实责任，确保采集工作按时完成。学校各职能部门、教学系部责人为数据采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责任部门应确保数据采集工作到位，确保所负责的数据项目准确，确保按时间节点准时提交。数据采集涉及多个部门的，应协作分工，密切配合，不得推诿。
4、及时沟通，确保工作按期完成。为有效解决数据采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校组建了“学院数据交流”QQ群，群号：418652947，请相关人员及时加入，加入后请修改备注名：系部（科室）+实名。各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及时沟通联系，以确保数据采集任务按期完成。未尽事宜或有填报疑问请及时联系计财处李纳老师，联系电话：6620717。
五、平台登录
1.登录：内网地址http://10.71.172.79:8880/ 
外网地址http://218.31.35.70:8880/
2.账号：全部修改为教工号   密码：1
六、技术咨询
业务技术支持：计财处李纳老师，网络技术支持：信息中心周子豪老师。
七、注意事项
1.本次平台数据采集的统计时段为2017年9月1日-2018年8月31日，其中和财务有关的数据按自然年度的决算数据采集，采集年度为2017自然年度。
2.教育报表的统计时段：学生和教职工为2017年8月31日-2018年9月30日，其他数据为2017年8月31日-2018年9月1日。
3.校内专任教师及校外兼职教师请根据人事处核定的人员、数量进行填写，未经同意不得进行更改。校内兼课人员及校外兼课教师的人员、数量按本学年实际情况填写。各信息员进入数据平台之后全部修改平台教师工号为校园网教师实际登录工号（各部门负责人和信息员的工号已经修改完）。所有教师信息都要采集，包括备案制人员。
4.教师授课情况请严格根据教务处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填报。教务处负责提供按照系部区分的全校课程代码，全校教师在“教师授课情况”表中所填写的课程代码、课程名称、课程类型、课程属性等必须与数据平台的基础数据保持一致。所有课时一律统计为整数，不保留小数。
5.教师的其他情况（培训、科研、论文等），请各部门各系部务必填写完整，科研情况填写2017年9月1日-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科研项目（含此期间以前申报成功，但尚未结题的项目），培训、论文等情况只填写2017年9月1日-2018年8月31日期间发生的相关数据。
6.数据平台中无数据的列项应该为空白，无需输入任何文字、符号或数字。
7.日期一律按标准格式输入，如2017年5月，填写为：201705；出生日期一律要填写至日，如出生日期为1985年5月5日，填写为：19850505。
8.学生数据
高职数据平台中的学生数据指高职学生（包括五年一贯制高职段），中职学生（包括分校就读、五年一贯制中职段）数据录入中职数据平台。
教育报表中的学生数据高职学生：专科生、五年一贯制高职生、成人专科生。中职学生：分校和本校所有中职阶段学生。
计财处
2018年9月10日



附件1：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数据采集填报部门审核表
	数据填报部门名称
	

	数据开始填报时间
	

	数据审核完毕时间
	

	本部门所完成的数据填报任务
	表的序号
	表的名称

	
	
	

	
	
	

	
	
	

	
	
	

	
	
	

	
	
	

	
	
	

	
	
	

	
	
	

	
信息员
提交意见
	
根据学院数据采集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文件，我们对相关数据完成了填报，并进行了认真校对，请领导予以审核。

信息员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
审核意见
	根据学院数据采集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文件，我们对填报的各个数据表进行了逐项审核。经审核，填报数据完整、准确，同意提交。

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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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工作任务分解
	1级目录
	2级目录
	采集源头部门/人员

	1基本信息
	1.1  名称
	院办

	
	1.2  联系
	院办

	
	1.3  2018年招生计划
	招就处

	
	1.4  2018 年招生方式
	招就处

	
	1.5 2018年9月1日前在校生
	学生工作处

	
	1.6机构设置
	人事处

	2院校领导
	2.1基本状况
	院办/院领导本人

	
	2.2参与教学、联系学生
	院办/院领导本人

	3基本办学条件
	3.1占地、建筑面积
	资产处

	
	3.2馆藏图书资料
	图书馆


	
	3.3阅览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机房
	

	
	3.4 信息化建设情况
	信息中心

	
	3.4.1信息化建设概况
	

	
	3.4.2管理信息系统
	

	
	3.4.3信息化工作机构与人员
	

	
	3.5固定资产
	资产处

	4实践教学条件
	4.1校内实践基地
	各系部

	
	4.2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各系部

	
	4.3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技能鉴定所

	5办学经费
	5.1经费收入（万元）
	计财处

	
	5.1.1学校总收入
	

	
	5.1.2学校总收入中其他情况
	

	
	5.2经费支出（万元）
	

	6师资队伍
	6.1.1校内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各系部负责人
专任教师本人

	
	6.1.2.1校内专任教师授课情况
	各系部负责人
专任教师本人

	
	6.1.2.2校内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
	自动生成

	
	6.1.3校内专任教师其他情况
	各系部负责人
专任教师本人

	
	6.2.1校内兼课人员基本情况
	各系部负责人
兼课教师本人

	
	6.2.2．1校内兼课人员授课情况
	各系部负责人
兼课教师本人

	
	6.2.3校内兼课人员其他情况
	各系部负责人
兼课教师本人

	
	6.3.1校外兼职教师基本情况
	各系部信息员
负责人

	6师资队伍
	6.3.2．1校外兼职教师授课情况
	各系部

	
	6.4.1校外兼课教师基本情况
	各系部

	
	6.4.2.1校外兼课教师授课情况
	各系部

	7专业
	7.1.1开设专业
	教务处

	
	7.1.2专业带头人
	各系部负责人
教务科研处

	
	7.1.3专业负责人
	各系部负责人
教务处

	
	7.2开设课程
	各系部负责人
各专业负责人

	
	7.3．1职业资格证书
	各系部负责人
各专业负责人

	
	7.3．2应届毕业生获证书及社会培训
	各系部负责人
各专业负责人

	
	7.4顶岗实习
	各系部负责人
各专业负责人

	
	7.5产学合作
	各系部负责人
各专业负责人

	
	7.6.1招生
	招就处

	
	7.6.2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7.6.3上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8教学管理与教学研究
	8.1教学与学生管理文件
	教务处
学生工作处

	
	8.2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教务处

	
	8.3专职学生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学生处

	
	8.4专职招生就业指导人员基本情况
	招就处

	
	8.5专职督导人员基本情况
	评估督导办

	
	8.6专职教学研究人员基本情况
	科研处

	
	8.7评教情况
	督导室

	
	8.8奖助学情况
	学生工作处

	
	8.9重大制度创新
	人事处

	9社会评价
	9.3社会（准）捐赠情况
	资产处

	
	9.4就业单位与联系人
	招就处

	
	9.5质量工程
	评估督导办

	
	9.6.1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工作处

	
	9.6.2学校获奖情况
	院办

	
	9.6.3学生社团、红十字会获奖情况
	团委

	10学生信息
	10.1.1学生信息表
	学生工作处、各系部

	
	10.1.2学生就业情况
	招就处

	
	10.2.1辍学学生明细表
	学生工作处

	
	10.2.2辍学情况汇总表
	

	
	10.3学生社团
	学生工作处、团委

	
	10.4红十字会
	

	
	10.5志愿者（义工/社工）活动
	

	11新增数据项
	11.1当年专业变动情况
	教务处

	
	11.2在校生的地区、户口所在地及名族情况
	学生工作处

	
	11.3复转军人、退役军人情况
	学生工作处 

	
	11.4少数民族情况
	学生工作处

	
	11.5补充2018-2019学年开设专业
	各系部
教务处

	
	11.6补充2018年9月后入学新生信息
	各系部
学生工作处

	12补充
	12.1  平台未尽事宜有关说明
	院办、 平台负责人

	
	12.2 平台逻辑校验表
	平台负责人








	附件3
高等教育事业统计年报任务分解

	序号
	负责部门
	负责报表

	1
	院办
	111表、112表

	2
	组织人事处
	411表、421表、422表、423表、424表、431表、441表、461表、812表、931表

	3
	团委、学生工作处
	311表（丁列，6-11列）
321表（3、4行）
322表（5列）   331表（3行）
332表（3行）   341表（3行）
811表（3行）   8311表（7-12列）

	4
	招生就业办
	311表（1-4列）     322表（2列）
941表              943表
811表（1、2行）   8311表（1-6列）

	5
	继续教育（学生处）
	313表             321表（7、8行）
322表（7列）     331表（6行）
332表（6行）     341表（6行）
361表             811表（7-9行）
8313表

	6
	教务处
	521表（9、10列）、522表（3列）

	7
	资产处
	511表、521表（1-3列、6列、11-15列）

	8
	图书馆
	521表（4、5列）、522表（6-9列）

	9
	信息中心
	521表（7、8列）
522表（1、2、4、5、10、11列）

	10
	思政部
	932表

	11
	基础系
	371表

	12
	各教学系
	学生信息表、教师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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